困难家庭住房安全保障申办流程

中山市困难家庭住房安全保障工作按照“困难家庭（保障对象）申请、联合入户调查核实（鉴定）、民主评议、联审联办确定帮扶方式、公示、签订协议、工程竣工验收”的工作流程。
1、 申请受理
符合政策条件的困难家庭（保障对象），自愿向所在村（居）委会书面申请，填写申请审批表，并提交家庭成员身份证、户口簿等相关材料的复印件。
对于失能失智无法提出申请的特殊人员，由监护人或村（居）委会协助其提出住房安全保障申请。
村（居）委会协助收集汇总申办材料后，原则上3个工作日内向镇街民政部门或农业农村部门提交申办资料。
2、 联合入户调查核实
镇街民政、农业农村部门收到村（居）委会提交的申请材料后，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原则上5个工作日内会同住房城乡建设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入户调查核实。村（居）委会积极配合。
镇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7个工作日内启动开展困难家庭房屋安全鉴定程序。
3、 民主评议
[bookmark: _GoBack]困难家庭（保障对象）所在村（居）委会应在汇总入户调查情况、困难家庭住房安全等级鉴定情况后，结合困难家庭改造意愿，组织开展民主评议；对评议争议较大的困难家庭，镇街民政部门或农业农村部门应组织工作人员走访核查。
4、 联审联办确定帮扶方式
联合入户调查核实后，镇街民政或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按照职能分工，结合困难家庭改造意愿，汇总入户调查情况、房屋鉴定结果及民主评议意见，原则上7个工作日内启动联审联办机制，对困难家庭住房是否符合政策条件进行审批，确定帮扶方式。
5、 公示
镇街民政部门（住建部门）和村（居）委会应在确定帮扶方式后3个工作日内对困难家庭基本情况、住房情况、危房改造计划（方案）等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7天。
对不符合条件或评议、公示有异议的，应3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说明理由。
六、签订协议
（一）纳入工程改造的，按照相关流程签订改造协议。
（二）采取其他保障方式安置的，由镇街政府、困难户签订安置协议。
七、工程竣工验收
危房改造工程完工后，由建设单位按照相关要求组织竣工验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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